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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應DQ違法􀎠初選􀎡參選人及協辦者
《2021年公職（參

選及任職）（雜項修訂）
條例》已於五月二十一日
刊憲生效。日前有傳媒引

述消息稱，當局計劃在七月內安排區議員
逐一宣誓，並預計曾參與違法 「初選」 、
曾借出議員辦事處作所謂 「票站」 ，以及
曾簽署所謂 「立場聲明書」 的區議員，都
有機會被取消區議員資格，估計涉及約170
人，包括11名區議會主席、7名區議會副主
席。

勿輕易信納攬炒派宣誓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日前表示，由
於區議員人數眾多，需時安排宣誓程序，
暫時未有新消息可以公布，強調當局會適
時公布宣誓安排。對於若有大批區議員被

DQ，政府會否作出補選安排，他表明不能
有這個假設，並強調法例已就公職人員宣
誓定出清晰要求。

平情而論，當局可能仍未敲定區議員
宣誓程序和時間的細節，所以不便作出正
面回應，市民現時亦難以確認有關報道內
容是否屬實。

然而，局長強調，宣誓須按照法例的
要求處理，消息所提及的三類區議員，除
了他們即使願意宣誓，其誓言亦不應被視
為有效而被DQ之外，他們更有機會因為觸
犯香港國安法和其他現行法例而被起訴，
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AA
（3）（f）（ii）條規定：任何人當作出或
意圖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
政長官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的行為，包
括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並

意圖以此要挾特區政府、使特區政府無法
正常履行職務和職，或者逼使行政長官下
台及推翻特區政府，即不屬擁護基本法和
效忠香港特區。

違法 「初選」 發起人戴耀廷，在去年
提出的 「真攬炒十步」 ，已經足以顯示違
法 「初選」 的舉辦目的，便是透過策略投
票，增加攬炒派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的機
會，藉此逼使特首回應所謂的 「訴求」 ，
否則便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和臨時撥款申請，
從而致使特首被逼解散立法會，甚或是藉
機逼使特首下台。在此情況之下，部分攬
炒派區議員依然選擇參與 「初選」 ，即是
他們均是認同戴耀廷的圖謀，做出不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行為。

當中，絕大部分有份參加 「初選」 的
攬炒派區議員，更是曾簽署所謂的 「立場
聲明書」 ，明確地重申他們認同 「真攬炒

十步」 的主張和策略。至於借出議員辦事
處作所謂 「票站」 之用，雖然不算是 「參
選人」 ，但是他們主動為違法 「初選」 提
供協助，即是立場上亦不可能符合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條件。

借出議辦應被視為協助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類區議員在參
選之時，均已根據《區議會條例》第34條，
簽署一份示明會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
港特區的聲明，而他們卻在就任之後，做
出有違聲明內容的行為。如此一來，他們
現在即使願意根據修例後的法定要求，宣
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又是否應
被視為真誠地作出誓言呢？絕不應該！

是故，基於《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AA
（2）條列明：提述擁護，即提述在意圖上

及言行上均真心地及真誠地遵守、支持、
維護及信奉。而《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0A
（2）（d）條規定：在看來是作出該項誓
言時，以不真誠或不莊重的方式行事，即
視為拒絕或忽略宣誓，所以上述三類區議
員便須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的
規定而離任。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絕大部分有份策
劃和參與違法 「初選」 的人，現時已因為
意圖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權
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
第22條 「顛覆國家安全罪」 而被起訴。

國安法第23條則規定，煽動、協助、
教唆或資助他人顛覆國家政權，即屬犯罪。
由是觀之，借出議員辦事處作違法 「初選」
票站用途的區議員，自然亦應被視為協助
犯，因而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3條。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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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的栽贓與漢奸情結 香港警務處國家
安全處（國安處）日
前以違反香港國安法
第二十九條 「串謀勾

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拘捕《蘋果日報》副社長、營運總監、
總編輯等五名高層，並搜查其大樓，事
件引起市民高度關注。雖然警方一再強
調，今次執法行動是針對違反香港國安
法的犯罪行為而非新聞報道內容，但一
些傳媒組織仍稱，事件會導致媒體日後
需作自我審查，會引起寒蟬效應云云。

故此，我們需要了解究竟今次警方
的行動，到底有沒有打壓新聞自由？

自由從來不是絕對

自由從來不是絕對，必須要在法律
的框架下實踐，才能確保所有人的權利
得以保障，媒體所享的新聞自由也不是
例外。以自殺事件為例，媒體固然有報
道相關事件來龍去脈的權利，但這並不
代表媒體可以刊登任何鼓吹自殺行為、
甚至教導如何自殺的文章，否則便有可
能干犯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條
例》第33B條 「協同自殺的刑事法律
責任」 。

香港國安法自去年6月30日頒布實
行，第二十九條列明，為外國或者境外
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
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
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
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
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施以下
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其中的第四款
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
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
行動。

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按警方所指出，《蘋果日報》刊
登了數十篇呼籲外國制裁及對國家和

香港特區採取敵對行動的文章。如
果證據確鑿，有人未有發現這些文章
內容已觸犯了國安法固然是疏忽職
守，相關人員作為報章出版的最後把
關人更是責無旁貸。而若故意縱容其
編輯團隊透過報章及其他媒體發布這
些違法資訊，被繩之以法實屬意料中
事。

誠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不
同形式的制裁打壓中國，媒體以客觀陳
述的方式報道這些措施的細節及其影響，
只是盡了大眾傳播媒介的責任及滿足公
眾的知情權，但這並不代表任何媒體有
凌駕國安法的特權，以新聞自由之名主
動刊登要求外國制裁國家及香港特區的
文章，向市民甚至全世界散播這些危害
國家安全的訊息。

任何有公信力的媒體都有機制審視
其報道內容，包括是否對任何人或機構
造成誹謗，甚或觸犯當地的法例。

本港媒體透過徵詢的專業法律意見
以確保所發表的內容，沒有牴觸香港國
安法及其他香港法律只是恆常舉措，各
方不用大驚小怪，更無需將其跟所謂的
「寒蟬效應」 扯上關係。

時刻警惕免墜法網

香港市民都曾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
但為何總有人將在學校已學過的東西拋
諸腦後，連權利永遠伴隨着義務這基本
知識也忘記得一乾二淨？港人享受基本
法第二十七條所保障的言論、新聞、出
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各種自由
的權利之餘，也要遵守香港國安法，履
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和責任。

市民亦應響應警方的呼籲，倘若接
觸到任何有機會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報道、
文章、漫畫或其他宣傳品時，應抱着警
剔的心態看待，有需要時可致電國安處
舉報熱線作出檢舉，以履行公民責任。
萬勿隨意轉載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
發布，以免誤墜法網。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
副主任

自由不能凌駕法律

特定行業強制接種疫苗有其必要
環顧全球，有許多

人似乎忘記了法律中的
一些基本概念，譬如，
雖然人民可享受法律賦
予的某些權利，但這些
權利並非是絕對的，往

往同時受法律所限制。
例如社會陷入危機和戰爭的時候，這

些限制是必要的，可以長久或暫時生效。
大多數人並不是在孤島上獨處，因此要社
會暢順運作，權利只能在某些特定的範圍
內行使。共同利益大於個人權利，大多數
人認同他們有隨意走動的自由，但也意識
到當罪犯被判入獄，失去人身自由是必然
的。監禁罪犯會令社會更安全，皆因他們
無法再作惡，有望在獄中靜思己過，這是
一般公認的道理。

接種是公民責任和義務

在美國，憲法規定公民可持有槍械，

但要求限制這項權利的聲音不絕，甚至不
斷有司法程序挑戰這項權利，只可惜難以
找到着力點達成此目標。根據美國非牟利
機構 「槍枝暴力檔案」 收集的本土槍擊事
件數據，雖然美國今年迄今發生了239宗大
規模槍擊事件，釀成超過1.8萬亡，但仍有
大量美國民眾反對限制管有槍械。在不少
旁觀者而言，他們很難理解為何當局會對
釀成眾多慘劇的一項權利沒有作出有效的
約制，也難以想像共同利益次於個人持槍
權。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說是一
場全球危機。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384萬
人死於這種病毒。市民都可以理解政府需
要採取非常手段來保護大眾免受病毒侵害。
病毒除了奪去生命和數以千萬計人的健康，
也造成巨額經濟損失，更何況許多人要經
歷失去至親以及與家人和朋友長期分隔的
痛苦。

然而在荷蘭，在5月5日舉行的一年一
度二戰解放日慶祝活動中，當地一個細小

的反對黨展示一幅海報，竟然暗示荷蘭抗
擊德國佔領的解放運動在2020年結束了。
這當然不是因為德國再度佔領荷蘭，而是
因為荷蘭政府在2020年規定市民必須在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佩戴口罩，並且實施局
部封城措施，該政黨的支持者和部分市民
認為措施侵犯個人自由，是結束自由的開
端。很明顯，他們完全忽視了控制疫情
這個共同利益，無視不辭勞苦治療確診
者的前線醫護人員、受病毒威脅的老弱群
體，用「自私自利」來形容他們最貼切不過。

世界上每個人都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回復正常生活。可悲的是，並不是每個人
都同意或理解，實現這個目標的前提是人
們必需自律，以及接受抗疫的唯一可行方
法是接種疫苗、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三
管齊下。

筆者與北京和上海的同事交談時看到
了抗疫成功的可能性，畢竟這兩個城市的
生活都已經大致回復正常。抗疫方法的成
效顯而易見，無視它只會導致悲劇收場，

印度的慘況也印證了這一點。
儘管香港疫情已經放緩，但我們的疫

苗接種率仍遠未達七成的目標。在香港，
政府和醫療機構抗疫成就顯著，而且接種
疫苗的過程高效、費用全免，可以選擇兩
種不同的疫苗，接種地點近在咫尺，世界
上只有少許地區能夠擁有這樣良好的抗疫
條件。特區政府已為所有成年人訂購足夠
疫苗，但由於保質期有限，當中的一些疫
苗可能因此被浪費掉。我們絕不能夠接受
這種狀況，無論如何也要設法阻止疫苗被
棄掉。

強力打擊抹黑疫苗的言行

政府早前擬要求日後申請來港工作和
續約的外傭須強制接種疫苗，這是正確的
做法。外傭在香港深受歡迎，成為不少家
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她們負責照顧老人
和小孩這兩個弱小社群。外傭接種疫苗無
疑是正確的起步點，只是那些不顧共同利

益的人又再造謠生事，誣衊有關舉措是歧
視外傭，最終特區政府決定放棄這項計劃。

香港抗疫表現出色，但這一場戰役尚
未結束，我們仍需把共同利益放在首位，
直至抗疫成功。當然，需要強制接種疫苗
的人不應只限於外傭，還應包括醫護人員、
機場員工、公務員、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
等。換句話說，所有為大眾提供服務、促
進社會運作的人員都應該強制接種疫苗。
政府應該獎勵完成接種的人，除了確保外
國政府認可的我們的疫苗接種計劃，方
便他們出外旅遊，還可搞點新意，例如
為他們提供一次性的稅務減免。政府還
需要做好宣傳工作，強力打擊抹黑疫苗的
謠言。

香港的抗疫之路已經走了很遠，黑暗
盡頭乍現曙光，我們要繼續努力完成抗疫
工作。

註：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
港版》

金融界專業人士

李怡是一條變色
龍，從早年的 「左
傾」 ，到中年的反
共，再到投靠台灣成

為李登輝的座上賓，回歸之後則獲黎智
英豢養，晚年更淪落到反華，為黑暴和
「港獨」 張目。只有你想不到，沒有 「李
大師」 做不到！最近他在《蘋果日報》
連載回憶錄，更懷念汪精衛偽政權
淪陷區的 「美好日子」 ，不斷為漢
奸 「漂白」 「平反」 ，但除了拾人牙
慧，並無新意。更無恥的是，李怡還
斷章取義，栽贓嫁禍老報人龔選舞先
生。

誣衊龔選舞居心不良

李怡在 「失敗者回憶錄」 先後發表
了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
土」 、 「在左翼思潮下」 等系列文章，
光看標題就知道，就是為日本和汪精衛
塗脂抹粉。抗戰期間，李怡童年曾隨父
親到上海、南京淪陷區生活，他記憶 「當
時的社會秩序堪稱良好，人民經營商業
活動受法律保護，經濟算繁榮。黑道、
流氓好像都銷聲匿跡。」 「汪政權統治
時期應該算是人民最能夠安居樂業的時
候了。」

總之，在李怡的筆下，汪偽治下的
日子是 「人間天堂」 ，但絕非事實。尤
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偽統治區
開始承擔支援日本對美作戰的後勤供給
功能，淪陷區經濟日益緊張，生活質量
下降，抓捕勞工、強迫捐獻鋼鐵、強徵
慰安婦等事件多不勝數。

這也許只是李家小少爺個人的美好
日子，因為其父在上海經商，疑似做倒
賣物資的生意， 「不知什麼原因就富有
了起來，搬進高級住宅。」 當時也確實
有些在淪陷區生活的人順風順水，成為
特權階級，比如那位與漢奸官員胡蘭成
勾搭一起、後來被吹捧為 「祖師奶奶」

的女作家，但更多人則是生活困苦，缺
乏尊嚴。清華大學女高材生楊絳就過得
很不如意，戰時生計艱難，她只得去給
上海郊區一所小學代課。一日乘電車過
黃浦江去上課，日本兵上車檢查，她起
身稍稍慢了些，便遭日兵用食指在她頷
下猛地一抬。因此楊絳對那位 「祖師奶
奶」 嗤之以鼻，與友人通信評價 「她的
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 ， 「你未經日
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
漢奸概不寬容。 『大東亞共榮圈』 中人，
我們都看不入眼。」

李怡還擅長 「旁徵博引」 ，以增強
可信度和 「權威性」 ，極具迷惑。他引
述友人殷惠敏的來訊，介紹今年98歲的
老記者龔選舞的回憶錄， 「汪精衛治下
的上海、南京，龔選舞的回憶錄有細緻
深入的描寫。1946年審判漢奸戰犯時
期，他是剛出道的《中央日報》記者，
在審判汪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時，
他進入南京高院特別審判庭去聽審、採
訪。據他說當時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在庭
外為周聲援，周答辯時一番為了百姓生
存福祉的慷慨陳詞，也令庭內旁聽者為
之動容。龔不能不承認，那是 『人心思
漢（奸）』 。」

光看這個 「來訊」 ，似乎汪偽政權
獲得民眾熱烈擁護，但實情如何呢？龔
老在回憶錄確實生動地描述了周佛海以
上佳的口才、煽動的言詞，聲稱他之所
以參與汪偽組織，目的實在拯陷區同胞
於水火，且以此博得法庭外聽審群眾的
喝彩，但龔一針見血指出，這種詭辯怎
樣也掩蓋不了投敵賣國的事實，周佛海
因此被判死刑。

當年日軍打下南京後展開大屠殺，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的英勇反抗，
為什麼淪陷七年之後居然又給周某歡呼？
龔老在回憶錄分析，南京人是借為周某
歡呼捧場之舉，來表現對於勝利還都的
「重慶客」 的極端不滿！ 「只緣一心急

待王師歸來解其倒懸的陷區民眾，巴巴

迎來的 『重慶客』 ，竟以勝利征服者的
姿態，歧視甚至剝削在陷區業已受盡苦
難的人們。除了天上飛來、地下鑽出的
名為接收而實為 『劫收』 之徒令人髮指
的行徑不談，即令是一般來自重慶的政
府官員和社會人士也多把當地人看矮一
等。」

李怡為了證明 「汪政權下的樂土」 ，
竟然不惜斷章取義，移花接木，誤導讀
者，栽贓一名前輩報人，陷龔老於不義，
實在是沒有下限！

近年，海內外掀起了一輪為汪精衛、
周作人等漢奸 「平反」 的熱潮。對這
些人物 「失足」 的心路歷程進行研究
探討是可以的，但要 「平反」 則徒勞無
功。

李怡引用了一些資料，試圖來說明
汪精衛附日是 「曲線救國」 、汪政權是
為了 「保境安民」 。又指在中國科技和
軍力遠落後於日本的情況下，當時主和
確實不只有汪精衛一人，歷史學家陳寅
恪也曾有這樣主張云云。

費盡心機為自己「平反」

但這些同樣經不起事實推敲。陳寅
恪先生雖然在抗戰初期對形勢悲觀，卻
不願留在淪陷區當亡國奴，避居嶺南，
堅拒日偽政府邀請到上海講學，展現了
民族氣節。汪精衛死後，陳寅恪還撰詩
「阜昌天子頗能詩」 嘲諷，以 「阜昌天

子」 ，也就是傀儡皇帝劉豫比喻汪精衛，
可謂 「痛詆」 。

李怡費盡心機為汪精衛 「平反」 ，
其實也是為自己的 「變色龍」 行為 「平
反」 ，希望讀者理解其 「苦心」 ，以此
展現自己 「一貫正確」 ，卻無意中暴露
了其 「漢奸情結」 。誠如龔選舞老先生
所說 「只要是炎黃子孫，有誰不愛國家、
愛民族，明敵我之分、曉忠奸之辨」 ，
漢奸就是漢奸，無論如何辯解都將釘在
歷史的恥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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